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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

2012 年 1 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会议应参加监事 5 人，实际

参加监事 5 人。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玲琳女士召集并主持，本次会议

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经审议，会议通过如下决议： 

审议通过《关于杭齿前进转让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部

分股权和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补充议案》。 

在本次会议上，全体监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，

并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拟与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发生的

关联交易已于2011年 12月 29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

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。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公平、合理，

具体包括： 

（1）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能够按照的原则

协商交易价格，以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

维柯变速器”）及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

维柯传动”）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评估的净资产金

额作价方式确定基本结算价格，且评估报告已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机构核准。 

（2）根据上述定价原则，杭维柯变速器 19.5%股权基本结算价

格为人民币 42,971,724.62 元，杭维柯传动 19.5%的股权转让基本

结算价格为人民币 50,214,569.40 元，合计为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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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,186,294.02 元。 

（3）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登记日期间杭维柯变速器及杭维柯

传动的损益，由公司按股权转让前原所持有杭维柯变速器股权比例

（33.3%）及杭维柯传动股权比例（33.3%）享有或承担。 

2、公司与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发生的上述关联交

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

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。 

3、全体监事依法监督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公司董

事会依法对上述《关于杭齿前进转让杭州依维柯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

部分股权和杭州依维柯汽车传动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补充议案》

进行了审议、表决，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，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

交易补充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关联交易

补充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，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公司已采取必

要措施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因上述议案表决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

经营总公司，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监事王玲琳女士在表决过程中回避

表决，由其他 4名非关联监事进行表决。 

议案表决情况：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4 票，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

弃权 0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一月一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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